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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機構典藏知識分享大賽計分原則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機構典藏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為鼓勵本校教職員

提供典藏文件與系統上傳參與度，特別設立「機構典藏知識分享大

賽（以下簡稱本活動）」，並訂定知識分享大賽計分辦法。 

第二條 本活動以臺北醫學大學所有教職員為對象，鼓勵其將具有典藏參考

價值之各式文件提交本系統典藏。 

第三條 本系統徵集範圍為臺北醫學大學教職員於本校任職期間之所有具典

藏參考價值之文件。 

第四條 本活動計分方式係以上傳檔案數量計算，並依據其「上傳文件類型」

與「上傳方式」之不同，給予不同積分（請參見附表）。 

第五條 本系統預設之上傳文件類型包含：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博碩士論

文、專利研究、計畫報告、專書、單位出版品、演講資料、課程教

材、學生學習成果、海報…等紙本或電子文件（各類文件定義與配

分方式請參見附表）。紙本文件之檔案數量以整理與轉檔後之總檔案

數計算。 

第六條 本活動上傳方式可分為「自行上傳」與「委託上傳」兩種，且為鼓

勵教職員自行上傳，各類型文件以自行上傳方式進入系統之所能獲

取積分，皆略高於同類文件以委託上傳方式所獲取之積分（請參見

附表）。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自行上傳：指由教職員自行將文件（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二)委託上傳：指教職員僅提供文件（檔案），由圖書館人員協助掃

描、轉檔及上傳。 

第七條 每筆上傳文件皆會經過系統管理者審核，經審核通過後才會出現於

系統中。 

第八條 本活動為每季例行活動，積分計算有效期限為當季首月一日至該季

最末月最後一日，並以收件時間計算。例如：一月份知識分享大賽

之計分期限為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第九條 本活動除提供典藏文件之教職員個人可獲取積分外，其所屬單位亦

可獲取相同積分。單位積分排名將與每季個人積分排名一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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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系統因功能限制，無從判讀使用者對系統中已存在書目補傳文件

之動作，故此方式無法獲得積分，敬請留意。 

第十一條 每季知識分享大賽積分前五名者，本館將致贈獎狀與獎品，以茲鼓

勵。 

第十二條 本活動與「知識分享獎」結合，教職員每季所獲得之積分，可累積

成學期總積分，並於學期末選取總績分最高前五名者，由校方頒發

獎金與獎狀，以肯定其對本校知識分享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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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上傳資料 

類型 
說明 

自行上傳每

一筆檔案可

獲得之積分 

委託上傳每

一筆檔案可

獲得之積分 

1 期刊論文 

指投稿於國內外學術或非學術期刊中之文章論

著，由於已出版論文涉及版權問題，故本系統優先

徵集投稿時的「原稿」或「Pre-Print」版本檔案；

若您提供的檔案為出版之版本（經出版社排版、包

含其 Logo），本館人員會協助處理，使其在許可限

度內自行典藏。 

10 8 

2 博碩士論文 
指於本校修讀研究所時撰寫之學位論文，或所指導

之本校博碩士生撰寫之學位論文。 
10 8 

3 會議論文 
指於國內外各研討會、論壇中所發表或投稿之文章

論著。 
10 8 

4 專利研究 

指為保障所研發或創作之技術、作品、製程…等之

正當權利，向國家認可之有關單位申請成為專利時

所撰寫的專利申請文件。 

10 8 

5 計畫報告 
指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執行或於其他學

術組織下進行之專案計畫結案報告。 
10 8 

指以書籍形式出版之作品，並且為主要作者或主要

共同作者。本系統只典藏封面與目次供使用者瀏

覽。 

8 6 

6 專書 
指以書籍形式出版之作品，但對於該部作品中僅屬

部份貢獻者（如翻譯、編輯、攝影者）。本系統只

典藏封面與目次供使用者瀏覽。 

5 3 

所屬單位所出版或發行之各式出版品，如期刊、專

書特輯等。 
8 6 

7 單位出版品 
所屬單位所出版或發行之非學術出版品，如手冊、

簡章、特輯…等。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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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演講資料 
指受邀演講時所製作用以輔助演講之相關文件，如

演講稿、演講簡報…。 
8 6 

9 課程教材 指為教學目的所製作之各式課程教材、講義。 5 3 

10 
學生學習成

果 

指在所指導之課程中，具有參考或典藏價值之學生

作品、作業、報告及紀實…等。 
5 3 

參加學術研討會議所製作之海報。 8 6 
11 海報 

一般學術、非學術性活動之宣傳海報。 3 2 

12 其他 

指非屬於上述任何類型之其他資料，例如活動大

綱、活動紀實、會議記錄、工作手冊、心得感想…

等。 

由系統管理者評估後給

分 

 


